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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情况

1
D3SN2025
05270007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幸福南路华清学府城36号楼一单元
***室，由于该单元的两部电梯均直接安装在房屋厨房同
一面墙，电梯运行时室内噪音很大，曾委托有资质的公司
对噪音进行了检测，数值为43分贝，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
无果。诉求：请专业机构上门对室内噪音进行检测，督促
开发商进行有效减震措施，使室内噪音达到标准值以下。

西安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经核查，自2023年12月起，西安市新城区相关部门接
到对华清学府城小区36号楼1单元南侧电梯运行噪声影响其
生活的投诉，经现场核查后均已向投诉人作了解释说明。
2025年5月28日实地核查时，该小区物业公司提供了2024年
9月24日经西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对华清学府城小区36号
楼电梯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结果合格，并提供了西安市
新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陕0102民初137006
号），投诉人因电梯噪声问题诉告物业公司的民事纠纷被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驳回。
    该投诉人反映的室内噪声及低频噪声，要求专业机构
上门对室内噪声进行检测，目前没有生态环境部门可执行
的排放标准，不适用《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标准》进行评
价，故无法对其进行室内环境噪声监测评价。

属实

加强日常巡查
检查，杜绝电
梯带隐患运
行；督促电梯
维保单位严格
遵守安全技术
规范，严禁缺
项漏项。

    2025年5月28日，西安市新城区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联合电梯公司对华清学府城36号楼
1单元北梯和南梯进行噪声测量，经测量北梯
额定速度运行时机房内各测量位置最大声级的
平均值不大于67.2分贝、额定速度运行时轿
厢内最大声级54分贝、开关门过程最大声级
60.1分贝；南梯额定速度运行时机房内各测
量位置最大声级的平均值不大于71.7分贝、
额定速度运行时轿厢内最大声级53.4分贝、
开关门过程最大声级56.2分贝，测量结果均
符合《电梯技术条件》（GB/T10058-2023）
中乘客电梯噪声的声级标准。5月29日，西安
市新城区市场监管局又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
构，依据《电梯自行检测规则》（TSG7008-
2023）分别对该单元北梯、南梯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符合《电梯自行检测规则》中噪声的
声级标准。

已办结 无

2
D3SN2025
05270004

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大兆村西村北三路疑似有一塑料加工
作坊，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合法手续；2.对本村生活用
水、饮用水造成严重污染；3.疑似直排污水。（塑料加工
坊位置：从雁引路进大兆村看到牌匾后，沿街道主干道直
行至24小时自助洗车店，左拐走到头左手边，大门常年敞
开）

西安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经核查，群众反映问题点位位于长安区大兆街道大兆
村2组，街道十字向西100米路北，村内约100米处。反映的
土地是大兆村二组村民的宅基地，占地面积0.815亩，规划
用途为集体建设用地。2025年5月28日至29日现场核查发
现：一是投诉问题点位房屋为空置待出租状态，不涉及生
产经营，无生产、生活主体；二是该村供水设施为独立集
中供水工程，投诉问题点位距离水源井直线距离约530米，
不存在生活用水、饮用水造成污染现象。
    2024年11月第三轮陕西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期
间，长安区大兆街道办会同各相关部门对该投诉点位原塑
料加工厂进行了查处。当时查明该塑料加工厂无环保手续
、无相应废气治理设施。大兆街道办向其下发整改通知，
市生态环境局长安分局对该企业进行立案调查。截至2024
年11月16日，原塑料加工厂已全部搬离清空，搬离至今该
院内全部空闲，现场房屋及院落内未发现生产设备，无生
产经营活动，无人员居住，无排放污水现象。

不属实

加强常态化巡
查，对租住个
体进行严格把
关，杜绝生产
经营行为，做
好生态环境领
域监督管理工
作。

    无。 已办结 无



3
D3SN2025
05270006

西安市长安区文苑北路雅居乐花园11号楼***室，举报人
房屋厨房与电梯共墙，电梯运行时有噪音和低频噪音，已
邀请第三方检测卧室和客厅音量均超标，曾向有关部门反
映过该问题未果。

西安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经核查，投诉人房屋内厨房与11号楼南电梯井共用同
一墙体。该小区11号楼共2部电梯，2024年9月29日由陕西
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检验合格，检验有效期至2025
年9月，最近两次电梯维保记录时间分别为2025年5月7日、
5月20日，维保周期符合要求。该投诉人曾于2025年3月19
日向长安区信访部门投诉11号楼电梯噪声污染问题，2025
年4月2日长安区市场监管局特设科及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小
区物业公司、电梯维保单位赴现场进行核查，未发现噪声
污染问题，并于当日向举报人出具《信访处理意见书》，
将现场核查情况向投诉人作了解释说明。该投诉人反映的
室内噪声及低频噪声问题，目前没有生态环境部门可执行
的排放标准，不适用《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标准》进行评
价，故无法对其进行室内环境噪声监测评价。

属实

加强对电梯噪
声污染各个源
头的监管力
度，全力遏制
噪声污染现象
的发生，创造
良好生态环境
。

    2025年5月29日，经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研究院现场检测，南梯机房噪音值
76.1dB，轿厢运行至11层时噪音值55.7dB，
在24层轿厢门开关门噪音值64.4dB，北梯机
房噪音值77.7dB，轿厢运行至4层时噪音值
63.7dB，在24层轿厢门开关门噪音值67dB。
其中南梯轿厢运行至11层时噪音值、北梯运行
至4层时噪音值、北梯在24层轿厢门开关门噪
音值，均超出了《电梯自行检测规则》
（TSG7008-2023）中规定的噪音限值。
    西安市长安区市场监管局现场责令电梯
维保单位对噪声问题进行整改。5月29日下
午，电梯维保单位已调整11号楼电梯机房制动
器间隙、曳引机钢丝绳张力，对曳引机轴承、
导向轮轴承、限速器轴承、涨紧轮轴承进行润
滑，更换轿厢滚轮导靴，调整层门轿门工艺尺
寸，调整安全钳尺寸，确保电梯运行平稳开关
门无异响，陕西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现
场测量结果为电梯运行噪音49分贝、机房噪音
76.6分贝、开门噪音49分贝、关门噪音53.3
分贝，结果显示各项噪音值均符合《电梯自行
检测规则》中规定的噪音限值，现已整改到位
。

已办结 无

4
D3SN2025
05270008

1.浐灞生态区会展一路每晚有摩托车噪音扰民；2.后海码
头、灞河东路及后备箱市场处时常有人燃放烟花爆竹。

西安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1.经核查，会展一路南起东三环，北至欧亚大道，全
长2.7公里，未建设违法抓拍设备。该路段夜间人车稀少，
道路开阔，公园、会展中心灯光绚丽，吸引大量摩托车驾
驶员驾驶至此休闲聚集、打卡拍照，摩托车驾驶、游乐嬉
戏过程中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2.经核查，灞河东路后备箱市场已于2023年10月取缔
。2025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属地公安、交警、城管等部
门对灞河东路沿线（含后海码头）采取硬质隔离封闭措
施，并安排力量进行巡查值守；元宵节后至今安排力量开
展机动巡查。2025年5月28日接到信访投诉后，公安浐灞分
局立即安排分局治安大队联合属地派出所专门警力前往现
场巡查，巡查中未发现存在燃放烟花爆竹现象。

属实

持续加大各类
摩托车交通违
法行为查处力
度，加强宣传
引导；加大烟
花爆竹禁燃禁
放管控力度、
打击力度和宣
传力度。

    1.交警浐灞国际港大队将继续加大会展
一路及其辖区其他区域的摩托车交通违法查处
工作，为群众营造安全宁静的生活环境；加强
对摩托车驾驶群体的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引导
摩托车驾驶员远离生活聚集区，安全文明驾驶
。
    2.浐灞国际港世园会展产业园将持续加
强同公安机关协作，常态化开展灞河东路沿线
烟花爆竹燃放排查整治工作，全面做好烟花爆
竹禁燃禁放管控工作。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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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SN2025
05270005

西安市长安区秦岭野生动物园对秦岭山下的生态环境破坏
严重，该动物园征用了环山路以南鸭池口村以及内苑村的
土地，部分农田及百年树木均属于村民，秦岭野生动物园
征用后，对农田及树木破坏严重。此外动物园对动物的尸
体进行就地掩埋，造成严重地下水污染。

西安市

涉及公共
利益的生
态环境问

题

    经核查，西安市长安区秦岭野生动物园（西安大汉上
林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用
于建设动物园、植物园、园艺博览园及绿化，现场未发现
有土地违法、农田破坏问题及动工建设行为。长安区子午
街道南豆角村、北豆角村、子午东村和滦镇街道鸭池口村
、内苑村内所有古树，均在该公司土地证证载范围内，保
护等级为三级，从2014年起由该公司负责古树的日常管护
。长安区秦岭保护局对群众反映的古树破坏问题进行了现
场核查，古树长势良好，食草区树干保护措施到位，未发
现相关破坏问题。2025年5月28日实地核查，未发现有相关
破坏生态环境现象。
    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自建园以来，共有2处动物尸体无
害化处理掩埋点。第一个掩埋点2017年已经覆土绿化并停
止使用；第二个掩埋点2022年4月底已经覆土绿化并停止使
用。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对病死动物的处理符合农业部颁
布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及《病死及病害动
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自2022年5月已经
不再采用深埋法对病死动物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由具备
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定期集中处理病死动物尸体。现场检查
勘察，转运处置台账完整，未发现有擅自自行处置动物尸
体的行为。2022年7月至2024年9月，长安区水务局、卫生
健康局及市生态环境局长安分局分别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
对鸭池口村供水工程蓄水池、村委会、多位村民家中、地
下水型水源地进行水质监测，所检项目检测结果均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指标限值要求。

部分属实
加大巡查力
度，落实长效
监管机制。

    西安市长安区已要求西安大汉上林苑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园区进行地下水质检测。下
一步，长安区将加大巡查力度，落实长效监管
机制，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阶段性
办结

无


